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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策划

养老保险关系可转移接续    
是制度性的重要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养老保险制

度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从计划经济

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主要解决“缴多

缴少一个样，缴和不缴一个样”的问

题，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问题，改

变之前以退休前的工资标准来计发养

老金的养老办法，建立“统账结合”的

养老保险制度，缴费和待遇相挂钩的

机制。二是养老保险从单一的所有制

企业到各类劳动者参保的转变，解决

覆盖面窄的问题，改变以往按照所有

制不同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及只有

国有企业和大集体单位职工才能参加

养老保险的限制，逐步将城镇各类所

有制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和进城

务工农民工纳入城镇养老保险覆盖范

围。三是实现了养老保险关系从“难

接续到可接续”的转变，解决了养老

保险权益可携带的问题，这对于一些

多重特征的劳动者，如，参加过或者

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2亿多农

民工，将能够在不同城镇就业时顺畅

接续养老保险关系，未来在城镇办理

退休手续，化解了此前在养老保险参

保和待遇上的诸多不公平和矛盾，从

而激发劳动者参保的积极性。由此可

见，新的转移接续办法的实施，标志

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也是养老保险制度性的重

要转变。

体现政府公共管理               
服务水平的提升

我国正处于逐步实现现代化的阶

段，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必经的阶段。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表明，人口迁移是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客观存在。农业生

产率提高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将

向劳动力资源缺乏的城市迁移，促进

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从而助推现代

化进程。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是工

业化、农业发展与技术进步以及城市

化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

要求。常态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使得迁

移的部分人群出现户籍和就业地的分

离，工作单位以及工作地域发生变化，

加之我国区域开发和梯度发展使得投

此次国家制定的《城
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
对各类劳动者一视同仁，
解决了多年僵持不下的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问题，
将养老保险由“地方粮票
变成了全国粮票”，是政
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
创新和提升。也为今后
进一步完善社保政策开
辟了道路，代表了我国社
会保障未来的发展趋势
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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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热点不断转移，人口流动和迁移就

愈加频繁和广泛。转移接续是养老保

险的一项内容，但是其实质是参保人

的权益认可。不同统筹地区的责任和

义务的平衡，必然涉及参保人流、资

金流和信息流的交流和调整。从这个

角度看，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实

现，实质是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是

通过政府提供服务来解决由外部性和

信息不对称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公

共产品受益范围理论认为各级政府的

事权或支出范围应当依据公共产品的

受益范围来确定，公共产品受益范围

遍及全国或包含多个地区的，应由中

央政府负责或牵头负责。此次由国家

牵头制定《办法》，统一转移标准、统

一转移程序、对各类劳动者一视同仁，

解决了多年僵持不下的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问题，将养老保险关系由“地方

粮票变成了全国粮票”，不仅保障了参

保人员的权益，也改进了管理和服务

方式，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创

新和提升。

养老保险权益可携带          
是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社会保障制度内容也与时俱进地

不断完善。在计划经济时期是管理“有

固定工作的单位人”，而市场经济条

件下是管理多种就业方式、经常变动

工作单位和地域的“社会人”。这种人

才和劳动力的迁移及流动恰恰是经济

活力的体现，也是生产要素在市场调

控下有效配置的必然要求。从国内外

实践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实现有宏观

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从制度

层面，应对不同的群体作出相应的制

度安排，做到制度上不能有缺陷。我

国通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城镇劳

动者，通过试行新农保覆盖全部农村

居民，从而做到全覆盖。二是从权益

保障来看，对保障对象劳动期间的贡

献和付出要作出权证式认可，即实现

关系的可携带，使他们对未来生活能

够做出公平的选择，而不是受制于某

种社保关系的限制作出被动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微观层面的制度实现对

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更有意义，也是社

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和进步的必然要

求。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

移接续政策的出台，是我国社保改革

的里程碑，为广大劳动者带来更多福

祉，必将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社

会效益，也为今后进一步完善社保政

策开辟了道路，代表了我国社会保障

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实现转移接续应注意          
利益的协调和平衡

转移接续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

由于参保人群的构成复杂，转移接续

情况多样，再加上人员转移和流动的

非对称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

免地产生一些影响，主要有对不同统

筹地区基金平衡和对退休人员个人待

遇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应该未雨绸缪，

着手研究并做出妥善安排。一是要注

意转移接续政策给不同地区之间带来

的长期影响。观察流动人员的趋势特

点，可以发现农民工流动方向具有显

著特征，即从农村到城镇，从不发达地

区到发达地区，从内陆省份到沿海城

市，从一般地区向经济热点地区转移。

而城镇职工则一般从乡镇到城市，从

小城市到中心城市或大城市转移。这

两类人员在地区间流动是不对等、不

平衡的。因此，转移后基金的流向也会

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基金失衡。从长

期来看，应该对此进行预测和预警，研

究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二是要注意

转移接续对一些地区带来的短期基金

平衡的影响。在实施转移接续政策之

前，各地养老金测算往往不考虑养老

金的转移所引起的基金收入与支出的

变化，是在相对静态的基础上实现基

金的平衡。在实施转移接续政策之后，

各地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都将

产生变化，若不能及时预测这种变化，

则会因为集中转移导致基金当期收不

抵支。因此，应考虑从政策上允许通

过调剂使用积累基金或者其他补助资

金,保证转移接续的实现。三是要对转

移接续人员退休后的待遇水平进行预

测和研究，提出一些保护性调整政策。

由于转移接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可

能出现劳动者缴费适用较低标准，而

退休时所享受的待遇处于较高水平，

或者在缴费时适用较高标准，但是退

休时所享受的待遇处于较低水平的情

况。尤其是后一种情况，对劳动者而

言，有失公允。因此，建议考虑对有多

次转移接续经历的劳动者，在最后一

地办理退休手续计发养老金时，要参

照以往缴费情况给予最低水平保障，

以保证养老收益的基本公平。


